台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件
台文广新〔2009〕53号

关于开展2009年度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台州市广电总台，各县（市、区）文广新局、广播电视台：

根据省广电局〔2009〕72号和台州市人事局台人专〔2009〕88号文件精神，现将2009年度全市广电系统电影技术、播音、艺术、工程类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1、坚持科学正确的人才评价导向，进一步深化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按照中央和省的有关规定，从实际工作出发，设置各级各类专业技术岗位（职务），在评审工作中切实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全面提高队伍素质。
2、严格掌握申报条件。各单位对申报人员上报的材料必须认真核实，要按照各专业系列评审条例和省有关文件规定的业绩、学历、资历基本条件执行。对未达到规定学历、资历的申报人员，要按破格条件从严掌握。一般情况下，不得越级申报和“学历、年限双破格”申报高级职务任职资格。
3、有关外省调入人员、留学人员、英语、计算机、知识更新以及在四川抗震救灾相关人员享受的优惠政策按市人事局《关于印发2009年度市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台人专〔2009〕88号）规定执行。今年进行网上申报试行，申报人员请按附件9申报说明进行网上信息申报。
      4、呈报材料应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加盖推荐单位公章，否则无效。
5、专业技术人员的申报材料应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
      6、为保证工作进度，各单位请在截止时间之前报送有关材料（见附件一）。
二、送审材料项目

（一）第一部分材料：不装订成册，评审结束材料不予退
1、材料清单一份（贴在资料袋上）。
2、《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信息表》1份。表中信息务必准确填写。
    3、《2009年推荐评审对象花名册》、《委托书》各1份，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盖章。
4、《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正、副高级每人一式4份；中级每人一式3份；每份评审表须贴上参评人员近期免冠二寸白底彩色照片。
5、《推荐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一律用A3复印纸，正、副高级一式30份，中级25份，须加盖单位公章。
    6、任现职以来专业工作总结，一律用A4复印纸打印，高级30份，中级25份。第一页须标明参评人员所在单位和姓名,字数要求3000—5000字。
7、《破格推荐审批表》一式2份，须加盖单位和市人事局公章，并附有关材料。
    8、《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1份。
（二）第二部分材料：可装订成册（1册即可），评审结束材料不予退回。
9、外语统一考试成绩合格证及复印件1份，免试人员须附《外语（古汉语）免试审核表》1份。(合格证原件不装订在册)

10、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证及复印件1份, 免试人员须附《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1份。(合格证原件不装订在册)

11、学历证明、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资格文件、聘任书或聘任文件（高级5年以上、中级4年以上）、播音系列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复印件各1份。
（三）第三部分材料：可装订成册（1册即可）。
12、任期考核材料或年度考核材料1套。
13、获奖作品要求：正常晋升副高职称的人员一般要有省部二等以上奖项一个，破格晋升的人员一般要有省部二等以上奖项二个。
14、论文、论著均需原件。要求：正常晋升副高职称的人员须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两篇以上专业论文；破格晋升副高职称的人员须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三篇以上专业论文；晋升副高职称的人员须在《推荐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中，标明一篇能代表本人专业理论水平的论文（必须是独著）。晋升中级职称的人员须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一篇以上专业论文。
15、晋升副高职称的人员除自身业绩外，需在《综合表》和业务总结中说明个人在带队伍、培养人才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16、播音系列除规定送审的材料外，必须有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复印件和总计时间为10分钟的节目带（普通盒式录音带或BETACAM录像带）一盒。其中，前5分钟为新闻节目，间隔30秒后为5分钟专题节目，电视播音员或主持人的新闻节目和专题节目均须有本人正面图像，音乐及解说配音须合成在CH1声道。
17、《继续教育登记证书》及相关材料。
三、答辩事项

1、答辩对象及要求：广播电影电视艺术系列晋升副高以上人员，继续采用附加答辩的方式，答辩成绩作为评审的依据之一。
2、答辩内容：参评人的学术理论、专业水平、业绩成果等。答辩工作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材料报送

根据台州市人事局有关规定，全市播音、艺术、工程专业人员的材料报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前，均应先经当地文广新局和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审核盖章，否则不予受理。

五、其他事项

      1、论文发表的刊物一般须具有省级以上国内统一刊号。
      2、从2008年开始省级单位参评人员获省级三等奖也可作为获奖作品上报（仅限三项）。
      3、市、县（市、区）各单位参评人员获市级一等奖可作为获奖作品上报（仅限三项）。
      4、省、市政府组织评定的先进个人奖项或省、市政府与广电部门联合组织评定的先进个人奖项，可作为荣誉奖项申报。
      5、材料纸张必须统一使用A4（专业工作总结）或A3（《推荐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复印纸打印。
      6、材料中的复印件必须复印完整、清楚，并需由对口报送单位或当地人事部门核对原件，鉴署“核对无误”的字样，由验证人签名，注明验证时间，加盖单位公章。
     7.根据省人事厅对资格证书制作的要求，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需报送近期免冠白底二寸照片（电子版上报）。

附件：1、2009年各中、高级评委会评审时间表
    2、经正式批准列入国家和省级政府奖的奖项名录
   3、经正式批准的国家和省级新闻和广播电视学术期刊名录
     4、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5、2009年推荐评审对象花名册
     6、推荐人员情况综合表
     7、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信息表
     8、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信息汇总表
    9、网上申报说明

二○○九年六月八日
主题词：职务评审  广电  通知
抄报：市人事局。
台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办公室     2009年6月8日印发
 附件1：

2009年各中、高级评委会评审时间表

	评委会名称
	评审时间
	接收材料截止时间

	省电影放映技术专业人员中级评委会
	8月
	7月30日

	省播音专业人员中级评委会
	9月
	7月30日

	省播音专业人员副高评委会
	9月
	7月30日

	省广电艺术专业人员中级评委会
	10月
	7月30日

	省广电艺术专业人员副高评委会
	10月
	8月20日

	省广电工程技术人员副高评委会
	11月
	8月20日


附件2：

经正式批准列入国家和省级政府奖的奖项名录

一、国家级政府奖

1、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广电系统有电影、电视剧奖）

2、中国新闻奖

3、中国广播影视大奖

（1）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含新闻、文艺类）

（2）中国电影“华表奖”

（3）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4、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含广播播音主持作品奖、电视播音主持作品奖、广播播音员主持人奖、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奖）

5、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创新奖

6、国家广电总局广播节目技术质量奖

7、国家广电总局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

8、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奖

9、国家广播电视技术操作能手奖

二、省级政府奖

1、浙江省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

2、浙江省新闻奖

3、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含外宣，青少，内参，报刊新闻、专稿奖）

4、浙江省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作品奖

5、浙江省广播电视文艺奖（含电视剧“牡丹奖”、影视动画奖）

6、浙江省广播电视品牌建设奖（含优秀栏目奖、品牌活动奖、优秀播音员主持人奖）

7、浙江省广播电视学术论文奖（含播音主持论文奖）

8、浙江省广播电视局科技创新奖

9、浙江省广播电视局广播节目技术质量奖

10、浙江省广播电视局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

11、浙江省广播电视局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奖

12、浙江省广播电视局优秀技术论文奖

13、浙江省广播电视技术操作能手奖

14、浙江省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奖

附件3：

经正式批准的国家和省级新闻和广播电视学术期刊名录

1.《新闻与传播研究》       2．《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3.《中国记者》             4.《新闻战线》

5.《新闻与写作》           6．《新闻界》

7.《现代传播》             8．《新闻实践》

9.《新闻记者》             10．《当代电视》

11.《电视研究》            12．《电视技术》

13.《电视技术应用》        14．《广播与电视技术》

15.《中国有线电视》        16．《中国广播》

17.各大学学报

注：省广电学会主办的《视听纵横》列入省级学术期刊。

附件4：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本人申报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所提供各种表格、相关证书、业绩成果、论文等材料真实可靠。如有任何不实，愿按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申报人：

年   月   日

	


兹保证          同志确系本单位职工，所报材料审核属实。如有隐瞒，愿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7：

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信息表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全称）
	
	单位

性质
	1. 公益类事业单位；

2. 经营类事业单位；

3. 国企； 4.其他。

	主管部门
	
	在职

状态
	1.在职在聘 2.在职未聘

3.离退休   4.其他

	最高学历
	1.研究生 2.研究生班3.大学本科  4.大学普通班 5.大学专科 
6.中专  7.高中及以下
	最高

学位
	1.博士  2.硕士 3.学士 4.第二学士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从事

专业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所属

系列
	

	申报人

联系电话
	
	手机
	

	申报人

通信地址
	
	邮政

编码
	

	单位审核
盖章
	


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9：
网上申报说明
1、登陆申报网址：http://www.tzrc.cn/rsps 选择“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

2、其中所属县市区填写：申报人员单位或档案在各县市区的应选择相应的县市区，单位是市直属部门或档案在台州市人才交流中心的选择市直属部门。

3、职称系列选择相应的电影放映，广电播音，艺术美术，广电工程。
4、上传电子版照片要求本年度拍摄的免冠白底正面彩色证件照，jpg格式，照片的宽和高比例为1：1.4左右，照片文件大小要大于10K小于20K，并不大于200×280像素，不小于80×110像素。 
5、对专业技术人员情况综合表要详细填写，认真核对。

6、申报人员身份证号码和密码请妥善保管，以后作为查询的唯一依据。
7、申报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市人事局 朱先生  联系电话 1380658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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